2021年县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事项清单

蒋东方    单位及职务：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全年安全生产日常工作：
1、协助党委主要负责人落实党委对安全生产的领导职责，督促落实本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
2、协助政府主要负责人统筹推进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负责领导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巡查、考核等工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3、及时组织本级安委办和有关部门及时向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政府每季度防范安全事故会等提出安全生产重大工作事项的对策与建议、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

4、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时，协助政府主要领导组织调度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赶赴现场协助组织较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5、关心、支持分管部门或单位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督促分管部门或单位按规定要求落实安全监管人员和必要的装备、条件，确保分管范围内安全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

6、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诚信体系建设和教育培训、科技支撑等工作。

一月：参加或受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主持召开一次季度防范安全事故会议，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安全生产专项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或提出解决意见。

二月：

1、春节、两会前带队参加一次安全生产调研、督导检查、宣传、应急演练等重要活动，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季安委办备存。

2、春节前期，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分管范围内重大危险源、重点企业、重要部位、重大隐患单位的巡查和监控工作。

三月：组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建设，指导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行动，组织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四月：

1、参加或受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主持召开一次季度防范安全事故会议，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安全生产专项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或提出解决意见。

2、五一劳动节前带队参加一次安全生产调研、督导检查、宣传、应急演练等重要活动，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季安委办备存。

六月：在暑期、汛期要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分管范围内重大危险源、重点企业、重要部位、重大隐患单位的巡查和监控工作。
七月： 
1、参加或受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主持召开一次季度防范安全事故会议，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安全生产专项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或提出解决意见。
2、暑期、汛期带队参加一次安全生产调研、督导检查、宣传、应急演练等重要活动，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季安委办备存。
九月：国庆、中秋前带队参加一次安全生产调研、督导检查、宣传、应急演练等重要活动，形成书面记录。
十月：参加或受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主持召开一次季度防范安全事故会议，或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安全生产专项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或提出解决意见。

十一月：带队进行一次冬季安全方面的安全生产调研，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季安委办备存。

十二月：撰写安全生产述职报告，接受上级对自己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的考核。

